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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註冊處以圖文傳真方式收取
若干類別的專利申請文件的辦公時間


本通告旨在公布專利註冊處以圖文傳真方式收取若干類別的專利申請文件的辦公時間，謹請標準專利申請人注意。專利註冊處處長依據《專利條例》第148條的規定，把有關辦公時間延長如下：


為以圖文傳真方式收取下列請求的最早提交的任何部分：
(i) 根據《專利條例》第15條提交的任何指定專利申請的記錄請求；以及

(ii) 根據《專利條例》第23條提交的任何註冊與批予請求，


專利註冊處在任何辦公日*的辦公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六
全日24小時


*註：
辦公日不包括任何公眾假日、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有關定義分別載於《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及71(2)條)。

2.
現謹提醒有關申請人，以圖文傳真方式傳遞文件並非絕對可靠的方法。技術差誤、電力中斷、資料遭人截取，以及其他始料不及的差誤在在都有可能發生。申請人須自行承擔以圖文傳真方式提交文件的有關風險。

3.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撥電2961 6831與署理高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專利)何金海先生聯絡。

專利註冊處處長
(張錦輝　 　　　代行)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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